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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局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局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局会议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王生物 股票代码 00007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局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沈大凯 王云雷

办公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三路 1号海王银河科技
大厦 24楼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三路 1号海王银河科技
大厦 24楼

传真 0755-26968995 0755-26968995

电话 0755-26980336 0755-26980336

电子信箱 sz000078@vip.sina.com sz000078@vip.sina.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自创立以来始终专注于医药产业发展，注重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目前已经形成了涵盖医药研

发、医药制造、医药商业流通的完善的产业链，为国内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型医药企业。
2021年，医保谈判及带量采购等医保控费政策的最新出台，加速了医药行业的分工细化。 面对各

区域的常态化疫情管控， 医药流通行业经营管理压力持续上升。 公司力求以稳健经营和控制风险为
主，各区域在稳定业务的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逐步调整商业运营模式，注重提升资金效率，提升业务
调控、提升业务转型，保证公司在健康运营的轨道上稳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 410.54亿元，同比增长 2.5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 0.93亿元， 同比增长 132.33%；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 0.42 亿
元，同比增长 112.7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约 8.66亿元。 公司主要业务介绍如下：

1、医药商业
公司医药商业板块主要是为医院、基层医疗机构、药品零售机构和分销商等下游客户提供药品、

医疗器械等医疗用品的配送流通及相关延伸增值服务。 目前，公司已建立了覆盖全国 20多个省份（直
辖市、自治区）的庞大医药商业业务网络体系。 公司医药商业业务通过山东海王集团、苏鲁海王集团、
河南海王集团、湖北海王集团、安徽海王集团、广东海王集团六大省级区域集团及上海海王集团和北
京平台对下属医药商业企业进行管控。 报告期内，公司医药商业板块实现营业收入约 403.16 亿元，其
中医疗器械流通业务实现营业收入约 98.90亿元。

根据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发布的“2020 年中国药品批发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排名”，公司医药商业规
模排名全国第七名。

2、医药工业
公司医药制造业务以子公司海王福药、金象中药以及海王中新药业为主要平台，目前已搭建了多

元化、多层次的医药制药产品结构，公司拥有两个药品生产基地，分别位于福州市和北京市。 福州生产
基地拥有中成药（含片剂、胶囊剂、颗粒剂、口服液、酊剂等十几个剂型）、化药（含片剂、胶囊剂、颗粒
剂、小容量注射剂、大容量注射剂等多个剂型）等 368 个国药准字批准文号，其中 254 个品规入选了国
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同时福州生产基地也是国家在福建省唯一指定的麻醉品生产基地。北京生
产基地主要生产化药（含片剂、硬胶囊剂、散剂），持有 138 个国药准字批准文号，其中 89 个品种入选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58个品规入选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重点产品有谷维素片、氯芬黄敏片、
马来酸氯苯那敏片、利福平胶囊等。

报告期内，公司子公司海王福药的诺氟沙星胶囊于 2021 年 1 月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维生素 B6片一致性评价已完成评审，即将获批；公司受托生产的新药钠钾镁钙注射用浓溶液及多
索茶碱注射液已完成评审即将获批；公司还拥有多个新药和自主知识产权独家产品，在医药行业具有
较强竞争优势。报告期内，医药制造板块实现营业收入约 4.16亿元，食品、保健品板块实现营业收入约
1.94亿元。

3、医药研发
公司在研发领域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广东省教育部产学研结合

示范基地、深圳市院士（专家）工作站、深圳市海洋药物研究开发工程中心等技术创新平台。 目前研发
团队共有 137人，已完成课题研究、出站博士后 30多名，博士后工作站被深圳市政府评定为博士后管
理先进单位。

报告期内，海王研究院构建的“小分子抗肿瘤创新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被广东省科技厅评定为
“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海王研究院完成了研发质量体系建设，获批生产许可 B 证，通过了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动态评估。 海王研究院多项仿制药及一致性评价研究项目
不断推进，2021年 2月“枸橼酸西地那非片”获得了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药品注册证书。

报告期内在研产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类别 治疗领域 研发进度

1 HW130注射液 化药 1类 抗肿瘤 启动 I期临床研究

2 二甲苯磺酸萘普替尼片 化药 1类 抗肿瘤 取得临床试验批准

3 ABRJ微乳溶液 化药 2类 抗肿瘤 提交临床试验申请

4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化药 4类 勃起功能障碍 取得药品注册证书

5 NEP018 化药 1类 抗肿瘤 开展临床前研究

报告期内专利授权项：

序号 编号 说明

1 201810669364.7 一种脱氢苯基阿夕斯丁类似物及其异构体的测定方法

2 201910367576.4 一种基于多糖 /聚肽的聚电解质复合物水凝胶止血剂

3 201910774701.3 自组装多肽及其作为止血剂的用途

4 201710493490.7 一种治疗小儿咽喉肿痛的中药口服液及其制备方法

5 JP110002516 TUBULIN�INHIBITOR

6 201810670239.8 一种检测微管蛋白抑制剂及相关杂质的高效液相色谱法

7 US�11192882�B2 Crystal�form�of�small�molecule�immune�compound,preparation�method�thereof�
and�pharmaceutical�composition�containing�the�same

8 202010676674.9 一种在肿瘤治疗中具有增效作用的化合物的应用

报告期内专利申请项：

序号 编号 说明

1 202110713302.3 一种中药南蛇藤 HPLC指纹图谱的建立方法

2 202110689811.7 一种从南蛇藤中提取雷公藤内酯甲的方法

3 202110720811.9 一种高效液相色谱梯度法同时测定盐酸丙卡特罗、杂质Ⅰ、杂质Ⅱ及其
他有关物质的方法

4 202111065708.1 一种有效成分为天然提取物的泡腾片及其制备方法

5 202111333124.8 山萘酚脂质体凝胶及其制备方法

6 202111410287.1 一种对温度不敏感的稳定的艾地苯醌制剂及制备方法

7 202111449888.3 雷公藤内酯甲吸入制剂在治疗肺炎药物中的应用

8 202111625993.8 一种同时测定卡博替尼类似物及其有关物质的方法

9 PCT/CN2021/074809 一种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10 PCT/CN2021/103412 一种在肿瘤治疗中具有增效作用的化合物的应用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年末 2020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9年末

总资产 37,603,849,419.61 39,720,506,526.80 -5.33% 41,168,283,718.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822,126,598.89 5,878,794,515.68 -0.96% 6,256,210,888.36

2021年 2020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年

营业收入 41,053,584,128.44 40,022,495,409.13 2.58% 41,492,703,945.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295,298.83 -288,531,280.73 132.33% 206,396,680.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2,296,820.61 -332,778,369.00 112.71% 52,105,045.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6,120,634.27 1,650,554,959.89 -47.53% 2,268,621,934.86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0355 -0.11 132.27% 0.078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0355 -0.11 132.27% 0.0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 -4.72% 6.29% 3.4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0,133,836,664.76 10,104,537,494.98 10,537,255,907.17 10,277,954,06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496,225.03 48,721,918.34 73,472,504.04 -120,395,348.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89,009,546.73 42,252,528.75 60,757,670.24 -149,722,92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9,753,412.22 464,141,415.32 276,711,451.25 -264,485,644.5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8,098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67,706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海王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44.22% 1,216,445,12

8 0 质押 1,214,318,878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3% 28,459,431 0

孔宪俊 境内自然人 0.73% 20,000,000 20,000,000

刘占军 境内自然人 0.42% 11,498,793 9,874,095

史晓明 境内自然人 0.25% 6,800,027 6,800,000

孙银锁 境内自然人 0.21% 5,700,050 0

黄楚彬 境内自然人 0.18% 5,006,000 5,000,000

张超 境内自然人 0.18% 4,850,000 4,850,000

王秀英 境内自然人 0.15% 4,200,000 0

卢启峰 境内自然人 0.14% 3,905,75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刘占军先生为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史晓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孔宪俊、黄楚彬、张超为公司子公司核
心管理、骨干人员。 未知其他股东是否构成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王秀英通过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000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2021年 2月，公司收到深圳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

改正措施的决定》（【2021】6号，以下简称“决定书”）后，就公司专项现场检查存在的问题进行改正。 针
对决定书提出的相关问题，公司高度重视，立即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部门人员
进行了通报、传达，迅速召集相关部门和人员对决定书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同
时对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各项管理制度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按照决定书中的要求
逐项梳理并认真落实整改措施。 公司于 2021年 3月 5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十八次会议、第八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对公司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的整改报告》。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年 3月 6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改报告》（公告编号：2021-023号）。

2、2021年 3月 1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677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51,041,666 股新股，发
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有效期为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
起 12个月内。 2022年 3月 4日，公司 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到期失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4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批复到期失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5号）。

3、2021年 4月 2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二期解锁条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2021 年 4 月 26 日，公
司第八届董事局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二期解锁条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因公司 2020年度公司层面业绩未达到考核要求，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锁期解除限
售条件未成就，公司需回购 227名所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共计 5,985.50万股。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刊登的相关公告。

4、2021年 1月 11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福药近日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诺氟沙星
胶囊”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一致性评
价”）。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15832020； 受理号：CYHB1950829； 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编号：
2020B05486；有效期为 24个月。

5、2021年 2月 22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研究院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枸橼酸西地
那非片”《药品注册证书》。 本次获得药品注册批件的枸橼酸西地那非片共有 2 个规格，分别为 50mg、
100mg，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13083、国药准字 H20213084。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28日

证券代码：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22-020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七会议的通知于 2022

年 4月 17日发出，并于 2022年 4月 27日以现场及视频会议相结合的形式召开会议。 会议应参与表
决董事 9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人。 其中董事张锋先生、刘占军先生、车汉澍先生、沈大凯先生以出
席现场会议形式参与表决，独立董事刘来平先生、谷杨女士、章卫东先生，董事张思民先生、赵文梁先
生以视频会议形式进行表决。 公司监事黄河先生、汪兴全先生、王云雷先生，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张翼飞
先生、张晓鹏先生、金锐先生、张凡先生、罗凌先生，公司审计总监杜学东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
议由董事局副主席张锋先生主持召开。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2021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三）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四）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五）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六）审议通过了《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刊登的《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坏账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董事局认为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 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和核销坏账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
具有合理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 2021 年度核销坏账及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八）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九）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总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公司审计委员会的审核与提议，公司董事局同意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的外部审计机构， 负责公司 2022 年度的财务报表及内部控
制审计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刊登的《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十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

告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 2022 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张思民先生、张锋先生、刘占军先生、车汉澍先生、赵文梁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4票，回避 5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刊登的《关于召开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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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22年 4月 27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以现场表决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上市公司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2年 5月 23日（星期一）下午 14:50
（2）网络投票：2022年 5月 23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

间为 2022年 5月 23日（星期一）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2年 5月 23日（星期一）9:15-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 5月 16日（星期一）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 2022年 5月 16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
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中三路 1号海王银河科技大厦 24楼会议室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如下表：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2021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

2.00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6.00 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议案 1、议案 3至议案 7业经公司于 2022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议案 2业经公司于 2022年 4月 27日召开的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及 2022年 4月 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
的相关公告。

审议议案 7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年度述职。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证明、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出
席人身份证原件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2年 5月 17日-2022年 5月 19日工作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3:30-17:00
3、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中三路 1 号海王银河科技大厦 24 楼海王生物董事局办公

室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现场将严格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要求，为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和保护投资者健康，公司鼓励和建议各位股东选择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
与本次股东大会。

确需现场参会的，除携带相关证件和参会资料外，参会人员应特别关注并遵守深圳市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疫情防控要求。 如不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以及最近 14天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股东或
股东代理人建议以网络方式参会。 现场参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须按照规定佩戴口罩、 接受体温检
测，出示健康码、行程码及规定时效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做好个人防护；体温正常、健康码和行程
码为绿色、规定时效内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方可进入会场，请予配合。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三路 1号海王银河科技大厦 24楼海王生物董事局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6980336 传真：0755-26968995
联系人：王云雷、戴伊元
邮编：518057
3、会议费用
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4、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5、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担保

证券账户、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有人的投票，应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规定进行。

5、同一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和现场投票辅助系统中任意两种以
上方式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六、备查文件
1、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局决议等；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七、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一、
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078。
2、投票简称：海王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计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

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 5月 23日（星期一）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9:

15-15:00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
体身份认证流程可登陆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可根据获取的“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议案表
决权，如没有作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本单位）对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具体审议事项的委托
投票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投票表决

该列打钩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21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

2.00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00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00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6.00 关于续聘 2022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

7.00 关于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及有效期：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了第八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监事会对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一、《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符合公
司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局编制和审议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局编制和审议的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关于核销坏账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的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坏账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坏账的议案。
五、《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审核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对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
2、公司的内部控制措施对企业管理各个过程、各个环节的控制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保证了公司经

营活动的正常有序进行，保障公司资产安全、财务及其他重大信息反馈及时、完整、可靠，提高公司整
体运营效果。

3、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违反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形。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
际情况。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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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核销坏账及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第

八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坏账及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公司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为真实反映公司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财务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对 2021 年末应收款

项、存货、固定资产、开发支出、商誉等资产进行了清查，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收款项回收的可
能性、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开发支出的可收回金额等进行了充分的评估和分析，对可能发生资产减
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总金额和计入的报告期间
本着谨慎性原则， 公司对 2021年末存在可能发生资产减值迹象的资产， 范围包括应收款项、存

货、 固定资产、 商誉等进行减值测试。 经过全面清查和测试后， 计提 2021 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277,799,322.46元，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1年 1月 1 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元

资产名称 本期计提减值准备金额
占 2021�年度经审计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绝对值
的比例

应收票据坏账准备 -3,611,411.86 -3.87%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71,401,344.32 76.53%

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12,489,332.79 13.39%

存货跌价准备 4,269,730.85 4.58%

开发支出减值 9,585,174.05 10.27%

商誉减值准备 183,665,152.31 196.86%

合计 277,799,322.46 297.76%
（三）本次计提坏账准备情况的具体说明
1、应收款项个别认定法、预期信用损失法计提坏账准备金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账面价值进行检

查、计提坏账准备。
（1）计提依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无论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公司对于应收款项，综合考虑历史及前瞻性

的相关信息，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应收款项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其中按组合计提又区分为药品
医院客户、器械医院客户以及非医院客户；公司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按照整个存续期的预期信用
损失计量损失准备，本期在计算预期信用损失率时，系根据各分子公司账龄迁徙的情况分别计算。

（2）提取坏账准备金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财务部门按照会计准则对 2021 年末应收票据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本期计提

应收票据坏账准备金额 0元，本期转回应收票据坏账准备金额 3,611,411.86元。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财务部门按照会计准则对 2021 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本期计提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 74,038,292.17 元，本期转回坏账准备金额 2,636,947.85 元；本期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其他增加金额 18,351,096.76元， 本期其他增加系购买子公司和处置子公司形成的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增加或减少的合计数。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财务部门按照会计准则对 2021 年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本期计
提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金额 13,089,332.79元；本期转回坏账准备金额 600,000.00 元，本期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其他减少金额 654,342.40元， 本期其他减少系购买子公司和处置子公司形成的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增加或减少的合计数。

2、提取存货跌价准备金
根据公司 2021 年 12 月 31 日存货盘点表和盘点分析报告, 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4,483,801.81

元，转回存货跌价准备 214,070.96 元，转回原因主要为价值回升所致；其他减少金额为 2,843,476.04
元，其他减少系处置子公司而减少的存货跌价准备。

3、提取商誉减值准备
公司应在每个资产负债表日判断商誉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在考虑商誉是否存在减值时采用预计

未来现金流现值的方法计算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根据管理层批准的财务预算预计未来 5 年内现金
流量，管理层根据过往表现及其对市场发展的预期编制上述财务预算。 计算未来现金流现值所采用的
税前折现率为 12%-14%，已反映了相对于有关分部的风险。 根据减值测试的结果，本期计提商誉减值
183,665,152.31 元； 公司本期处置 5 家子公司， 减少商誉原值 81,778,688.66 元， 减少商誉减值准备
24,894,382.82元。

4、提取开发支出减值准备
公司开发支出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减值迹象的，将估计

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 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公司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计其可收回金额；难以对单项资产
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资产组的认定，
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 当资产或资产组
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 本集团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 减记的金额计入当期损
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减值测试结果，本期计提开发支出减值 9,585,174.05元。

二、核销坏帐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

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按照依法合规、规范操作、逐笔审批、账销案存的原则，对已确认无法
收回的应收账款进行清理，并予以核销。 本期核销的应收账款金额为 43,795,750.40 元，本期核销的其
他应收账款金额为 5,120,374.96元。

三、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坏账对公司的影响
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277,799,322.46元，将减少公司 2021年度利润总额 277,799,322.46元。
本期核销坏账 48,916,125.36元，本次核销坏账不涉及公司关联方；公司将继续落实责任人进行跟

踪追索，尽量降低损失。
四、董事局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 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坏账

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公司资产状况，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坏账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司的会计政策，能够公允地反映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坏账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准备和核销坏账事项。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坏账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

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坏账的议案。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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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海王生物：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海王集团：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海王易点药：深圳市海王易点药医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与控股股东之关联方
本公司与本公司控股股东海王集团、关联方海王易点药同为医药类企业，各自业务类型不同。 本

公司是一家集医药研发、医药制造、医药商业流通的综合性医药企业；在医药流通领域公司具有较为
完善的业务网络及丰富的医药自产和代理品种。 本公司控股股东海王集团为一家大型集团化医药企
业。 关联方海王易点药（曾用名：深圳市海王星辰医药有限公司）为国内规模最大的连锁药店之一。

结合目前实际情况，本公司与海王集团、海王易点药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原则，考虑到海王
集团、海王易点药和本公司各自的发展趋势，公司预计 2022 年度与海王集团、海王易点药发生的累计
关联交易最高交易额为人民币 22亿元。 其中预计 2022 年度与海王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最高交易额
为人民币 20 亿元（含向海王集团租用办公场地的租金以及支付的物业管理费 0.15 亿元），预计 2022
年度与海王易点药发生的关联交易最高交易额为人民币 2亿元。

海王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1,216,445,128股， 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4.22%；海王易点药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思民先生实际控制的企业。 海王集团及海王易点药均为本
公司关联方。

（2）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关联方
公司于 2019年 10月 14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

议案》，其中聘任史晓明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山东康力为公司合计持股 40%的参股公司，公司副总裁史
晓明先生在山东康力任董事职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山东康力为公司关联
方。 结合目前实际情况，本公司与山东康力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原则，预计 2022 年度公司与山
东康力发生的关联交易最高交易额为人民币 0.2亿元。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公司与海王集团、海王易点药及山东康力的交易类别为：
1、 本公司采购海王集团及山东康力自产或销售的产品；
2、 本公司向海王集团、海王易点药及山东康力销售本公司自产或销售的产品；
3、 本公司向海王集团及其子公司租用办公场地以及支付物业管理费。
4、 本公司向山东康力出租办公场地以及收取物业管理费。

预计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最高交易金额及合计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定价依据 预计 2022 年最高交易金

额 截至披露日发生的金额 2021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方采购产
品及销售商品 海王集团 采购商品及

销售商品 市场价 200,000 6,288 158,213.77

向关联方销售商
品

海王易点
药 销售商品 市场价 20,000 1,400.8 3,502.01

向关联方租赁房
屋及支付物业管
理费

海王集团 房屋租赁 市场价 1,500 222.02 555.06

向关联方采购产
品及销售商品 山东康力 采购商品及

销售商品 市场价 1,800 370.51 1058.60

向关联方出租房
产 山东康力 出租房产 市场价 200 27.54 78.70

（三）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别

关 联
人

关联交
易内容

2021 年发生金
额

已审批的 2021
年度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约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

实际发生额与预
计金额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 关 联 方
采 购 产 品
及 销 售 商
品

海 王
集团

采购商
品及销
售商品

158,213.77 300,000 2.04% 47.26%
2021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关于 2021 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向 关 联 方
销售商品

海 王
易 点
药

销售商
品 3,502.01 50,000 0.05% 93.00%

2021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关于 2021 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向 关 联 方
租 赁 房 屋
及 支 付 物
业管理费

海 王
集团

房屋租
赁 555.06 1,500 --- 63.00%

2021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关于 2021 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向 关 联 方
采 购 产 品
及 销 售 商
品

山 东
康力

采购商
品及销
售商品

1,058.60 --- 0.01% ---
2021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2021年年度报告
全文》

向 关 联 方
出租房产

山 东
康力

出租房
产 78.70 --- --- ---

2021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2021年年度报告
全文》

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
明

（一）与海王集团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与预计存在差异的原因：
（1）向关联方采购：该部分金额主要来自公司子公司自海王集团下属子公司深圳市全药网药业有限公
司采购药品，深圳市全药网药业有限公司目前为部分省市药品集团采购组织之一，本公司子公司根据
下游客户（医院）选择从其采购药品，完全依据市场规则，故采购量存在不确定性。
（2）向关联方销售：公司与关联方海王集团的交易采用市场化方式进行，医药行业竞争激励，导致公司
向海王集团销售产品金额低于预期。
（3）向关联方房屋租赁：主要是由于公司下属子公司深圳市海王医药健康责任有限公司受疫情影响导
致业务开展滞后，导致 2021年实际发生的金额低于预期。
（二）与海王易点药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与预计存在差异的原因：
公司与海王易点药的交易采用市场化方式进行，目前医药行业竞争激励。 鉴于目前公司业务网络的进
一步健全，公司代理和自产品种进一步优化，预计与海王易点药关联交易金额会继续变化。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我们审查后认为：公司与海王集团及海王易点药的关联交易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合作
方式明确，因行业竞争激烈，公司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情况存在差异，考虑到市场影响等不确定因素，
我们认为上述差异原因可以接受。 本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海王集团的基本情况
1、基础信息
名称：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214061U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51.62 万元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三路 1 号海王银河科技大厦 27 层
法定代表人：张思民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康复仪器、医疗器械、电子产品、保健品和精细化工业品、副食品、纺织品、工

艺品、日用百货;产品 100%外销。 从事经营范围内产品的研究开发业务;海王银河科技大厦物业租赁业
务。 海王大厦自有房产(租赁面积:4652.67平方)租赁业务。 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管理服务、信息咨
询。

2、海王集团股东及持股比例
深圳海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海王集团 59.68%的股权，为海王集团第一大股东；（香港）恒建企

业有限公司持有海王集团 20.32%的股权，为海王集团第二大股东；深圳市海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海王集团 20.00%的股权，为海王集团第三大股东。 张思民先生持有深圳海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0%
股权，持有（香港）恒建企业有限公司 15%的股权，持有深圳市海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张思
民先生为海王集团实际控制人。

3、海王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海王集团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53.53亿元。 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海王集团的净资产约

为 131.29亿元，2020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约为 3.04亿元。
4、关联关系说明
海王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截止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 1,216,445,128 股，约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4.2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海王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5、 经查询，海王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履约能力分析
海王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是一家大型集团化医药企业，拥有雄厚的实力，考虑到双方业务发

展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公司认为其具备履约的条件和能力。
（二）关联方海王易点药的基本情况
1、基础信息
名称：深圳市海王易点药医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352405U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0万元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中心路兰香一街 2号海王星辰大厦 22层 B
法定代表人：张英男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营销策划；计算机网络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化妆品的销售；滋补保健类中药材、食品添加剂、消毒产品、文具
用品、健身器材、五金交电、通讯设备、初级农产品的销售；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
位）。（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中药饮片、中
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的批发；保健食品批发；乳制品
批发；医疗器械批发；酒类批发；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一类、二类、三类医疗器
械的批发；验光配镜;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服务； 中医馆经营；中医诊所经营；中西医结合诊所经
营；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经营利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2、海王易点药股东及持股比例
深圳市海王星辰商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海王易点药 97%的股权， HYPERLINK“https://www.

qichacha.com/firm_o76e7a0f540277ef0a21cff26ba2b4d1.html“\t“https://www.qichacha.com/_blank“张思
民先生通过持有深圳市海王星辰商业发展有限公司之股东 CHINA NEPSTAR CHAIN DRUGSTORE
LTD 100%的股权，实际控制海王易点药；深圳市睿达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持有海王易点药 3%的股
权；张思民先生为海王易点药实际控制人。

3、海王易点药主要财务数据
海王易点药 2020年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98.67亿元。 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海王易点药的净资

产约为 9.18亿元，2020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约为 3.04亿元。
4、关联关系说明
海王易点药的实际控制人为张思民先生，与本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海王易点药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5、经查询，海王易点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履约能力分析
海王易点药是集中西医药和健康产品营销于一体的大型零售连锁企业， 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医

药零售连锁企业之一，资金实力雄厚强，公司认为其具备履约的条件和能力。
（三） 关联方山东康力的基本情况
1、基础信息
名称：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400727541190A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636.11万元
住所：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汇泉东路
法定代表人：梁会亮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销售；灭菌、消毒服务；化妆品、消毒用品、卫生材料、防护用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服装服饰、纺织品、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计算机及外围设备、五金交电、仪器仪
表、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汽车配件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出版物）。

2、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山东鲁华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018.11 28.00%

深圳市海王银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991.67 27.27%

山东鲁华龙心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36.33 12.00%

苏鲁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462.79 12.73%

吕作文 436.33 12.00%

尹洁 145.44 4.00%

吕作伟 72.72 2.00%

吕作品 72.72 2.00%

合计 3,636.11 100%

3、山东康力主要财务数据
山东康力 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2.15亿元。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山东康力的净资产约为

2.23亿元，2021年度实现的净利润约为 0.06亿元。
4、关联关系说明
山东康力为公司合计持股 40%的参股公司，公司副总裁史晓明先生在山东康力任董事职务。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山东康力为公司关联法人。
5、经查询，山东康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6、履约能力分析
山东康力创建于 1989年，是医疗器械生产和经营的专业公司。 山东康力目前已开发 34种产品注

册证，100余种规格的医疗器械产品。 公司认为其具备履约的条件和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原因及协议签署情况
1、关联交易主要原因和业务模式
（1）与海王集团关联交易的主要原因和业务模式
海王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是一家大型集团化医药企业。 结合实际情况，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公

平公正的原则，公司与海王集团确定 2022年双方的日常经营业务需求，主要业务模式为：
1、本公司采购海王集团自产或销售的产品。
2、本公司向海王集团销售本公司自产或销售的产品。
3、本公司向海王集团及其子公司租用办公场地以及支付物业管理费。
上述业务公司将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预计 2022年度与海王集团日常关联交易最高交易金额及业务模式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依据 预计 2022年最高交易金额

向关联方 - 海王集团采购产品及销售
商品、向关联方 -海王集团租赁房屋及
支付物业管理费

海王集团 采购商品及销售商
品、房屋租赁 市场价

200,000（含向海王集团租用办公场地
的租金以及支付的物业管理费 1500
万元）

（2）与海王易点药关联交易的主要原因和业务模式
海王易点药在国内拥有数千家连锁药店，为国内最大的医药连锁药店之一。 本公司拥有较全的业

务网络和丰富的自产或代理品种。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向海王易点药连锁店销售自产或代理产品。
上述业务公司将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预计 2022年与海王易点药日常关联交易最高交易金额及业务模式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依据 预计 2022年最高交易金额

向关联方 -海王易点药销售产品 海王易点药 销售商品 市场价 20,000

（3） 与山东康力关联交易的主要原因和业务模式
山东康力是医疗器械生产和经营的专业公司。 结合实际情况，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原

则，公司与山东康力确定 2022年双方的日常经营业务需求，主要业务模式为：
1、本公司采购山东康力自产或销售的产品。
2、本公司向山东康力销售本公司自产或销售的产品。
3、本公司向山东康力出租办公场地以及收取物业管理费。
上述业务公司将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预计 2022年度与山东康力日常关联交易最高交易金额及业务模式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依据 预计 2022年最高交易金额

向关联方 - 山东康力采购产品及销售
商品 山东康力 采购商品及销售商

品 市场价 1,800

向关联方 - 山东康力出租房产及收取
物业管理费 山东康力 房屋租赁 市场价 200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在本次审议的预计关联交易金额范围内和预计关联交易的时间内，签

署具体的业务或交易协议。
四、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1、与海王集团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公司与海王集团的关联交易为公司采购其产品，向其销售产品以及向其租赁房屋。 上述关联交易

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定价原则，交易双方协商定价。
2、与海王易点药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公司与海王易点药的关联交易为公司向其销售产品。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以市场

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定价原则，交易双方协商定价。
3、与山东康力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公司与山东康力的关联交易为公司采购其产品，向其销售产品以及向其出租房屋。 上述关联交易

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定价原则，交易双方协商定价。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是一家集医药研发、医药制造、医药商业流通为一体的综合性医药企业；在医药流通领域

公司具有完善的业务网络及自产品种和医药代理医药产品。 海王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是一家大型
集团化医药企业。海王易点药为国内最大的连锁药店之一。山东康力是医疗器械生产和经营的专业公
司。 因业务发展需要，各方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原则，确定 2022年日常经营业务需求。

本次预计关联交易各方合作方式、各自业务明确，该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不
会对本公司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在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前，已将《关于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报送

给独立董事审议，独立董事对关联方基本情况、履约能力、 关联交易内容、定价原则等进行了核查，同
意海王生物将《关于 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进行了审核，并对关联方基本情况、履约能力、关联交易内容进行了审阅，认为：鉴于公司与海王集团
的日常关联为业务发展需要，交易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
平、公正、公允的定价原则；公司与海王易点药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依托海王易点药在中国医
药零售连锁业的终端网络资源优势，提高公司销售规模，增加公司收入，且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
原则进行交易；公司与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本着互惠互利、公平公正的原
则进行。 公司董事局会议审议本议案的程序合法合规，同意将《关于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